
关于支付 2010年记账式附息（三期）国债等三十只债券利

息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场参与人： 

  2010 年记账式附息（三期）国债、2010 年记账式附息（二十九

期）国债、2019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二期）、2019 年黑龙

江省三江平原水资源保护专项债券（一期）——2019 年黑龙江省政

府专项债券（四期）、2019 年黑龙江省教育专项债券（二期）——2019

年黑龙江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2019 年黑龙江省（本级）收费公

路专项债券（二期）——2019 年黑龙江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

2019 年黑龙江省（本级）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三期）——2019 年黑

龙江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二期）、2019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一般债

券（一期）、2019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二期）、2019 年

湖北省（武汉市）棚改专项债券（一期）——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专

项债券（二期）、2019 年湖北省（武汉市）棚改专项债券（二期）—

—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2019 年湖北省（武汉市）土

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四期）、

2019 年湖北省（武汉市）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一期）——2019 年湖

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2019 年湖北省（武汉市）两湖隧道专项

债券（一期）——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2019 年湖北

省（武汉市、宜昌市、孝感市）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债券（一期）——

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七期）、2019 年湖北省（武汉市、襄阳



市）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债券（二期）——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

券（八期）、2019 年湖北省（武汉市、孝感市、黄冈市、咸宁市、仙

桃市）医疗卫生专项债券（一期）——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

（九期）、2019 年湖北省（黄石市、荆州市、宜昌市、襄阳市、孝感

市、黄冈市、恩施州）棚改专项债券（三期）——2019 年湖北省政

府专项债券（十期）、2019 年湖北省（鄂州市、荆门市、咸宁市、仙

桃市、潜江市）棚改专项债券（四期）——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

债券（十一期）、2019 年湖北省（黄石市、荆州市、宜昌市、襄阳市、

荆门市、黄冈市、咸宁市、恩施州、天门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二

期）——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二期）、2019 年甘肃省政府

绿色生态产业发展专项债券（一期）——2019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

券（九期）、2019 年甘肃省政府重大水利建设专项债券（一期）——

2019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十期）、2019 年贵州省政府一般债券（八

期）、2019 年贵州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一般

债券（四期）、2019 年吉林省棚改专项债券（七期）——2019 年吉林

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2019 年吉林省市县级医疗机构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专项债券（一期）——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

期）、2019 年吉林省产业园建设项目专项债券（一期）——2019 年吉

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七期）、2019 年吉林省城乡公用事业发展项目

专项债券（二期）——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九期）、2019

年吉林省城乡公用事业发展项目专项债券（三期）——2019 年吉林

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期）将于 2020 年 3 月 2 日支付利息。为做好



上述债券的利息支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0 年记账式附息（三期）国债证券代码为“101003”，证

券简称为“国债 1003”，是 2010 年 3 月 1 日发行的 30 年期债券，票

面利率为 4.08％，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

息 2.04 元。 

二、2010 年记账式附息（二十九期）国债证券代码为“101029”，

证券简称为“国债 1029”，是 2010 年 9 月 2 日发行的 20 年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 3.82％，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

利息 1.91 元。 

三、2019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二期）证券代码为

“104523”，证券简称为“内蒙 1902”，是 2019 年 3 月 1 日发行的 5

年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23％，每年支付 1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

券本次可获利息 3.23 元。 

四、2019 年黑龙江省三江平原水资源保护专项债券（一期）—

—2019 年黑龙江省政府专项债券（四期）证券代码为“104696”，证

券简称为“龙江 1909”，是 2019 年 9 月 2 日发行的 20 年期债券，票

面利率为 3.64％，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

息 1.82 元。 

五、2019 年黑龙江省教育专项债券（二期）——2019 年黑龙江

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证券代码为“104698”，证券简称为“龙江

1911”，是 2019 年 9 月 2 日发行的 15 年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6％，

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1.8 元。 



六、2019 年黑龙江省（本级）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二期）——

2019 年黑龙江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证券代码为“104703”，证

券简称为“龙江 1916”，是 2019 年 9 月 2 日发行的 10 年期债券，票

面利率为 3.3％，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1.65 元。 

七、2019 年黑龙江省（本级）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三期）——

2019 年黑龙江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二期）证券代码为“104704”，证

券简称为“龙江 1917”，是 2019 年 9 月 2 日发行的 30 年期债券，票

面利率为 3.91％，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

息 1.955 元。 

八、2019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一期）证券代码为

“105271”，证券简称为“宁夏 1901”，是 2019 年 3 月 1 日发行的 5

年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28％，每年支付 1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

券本次可获利息 3.28 元。 

九、2019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二期）证券代码为

“105272”，证券简称为“宁夏 1902”，是 2019 年 3 月 1 日发行的 10

年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46％，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

券本次可获利息 1.73 元。 

十、2019 年湖北省（武汉市）棚改专项债券（一期）——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二期）证券代码为“105273”，证券简称为

“湖北 1903”，是 2019 年 3 月 1 日发行的 5 年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23％，每年支付 1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3.23 元。 



十一、2019 年湖北省（武汉市）棚改专项债券（二期）——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证券代码为“105274”，证券简称为

“湖北 1904”，是 2019 年 3 月 1 日发行的 10 年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41％，每年支付 2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1.705元。 

十二、2019 年湖北省（武汉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

—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四期）证券代码为“105275”，证券

简称为“湖北 1905”，是 2019 年 3 月 1 日发行的 5 年期债券，票面

利率为 3.23％，每年支付 1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3.23 元。 

十三、2019 年湖北省（武汉市）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一期）—

—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证券代码为“105276”，证券

简称为“湖北 1906”，是 2019 年 3 月 1 日发行的 10 年期债券，票面

利率为 3.41％，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1.705 元。 

十四、2019 年湖北省（武汉市）两湖隧道专项债券（一期）—

—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证券代码为“105277”，证券

简称为“湖北 1907”，是 2019 年 3 月 1 日发行的 10 年期债券，票面

利率为 3.41％，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1.705 元。 

十五、2019 年湖北省（武汉市、宜昌市、孝感市）基础设施建

设专项债券（一期）——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七期）证券

代码为“105278”，证券简称为“湖北 1908”，是 2019 年 3 月 1 日发



行的 10 年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41％，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

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1.705 元。 

十六、2019 年湖北省（武汉市、襄阳市）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债

券（二期）——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八期）证券代码为

“105279”，证券简称为“湖北 1909”，是 2019 年 3 月 1 日发行的 15

年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69％，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

券本次可获利息 1.845 元。 

十七、2019 年湖北省（武汉市、孝感市、黄冈市、咸宁市、仙

桃市）医疗卫生专项债券（一期）——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

（九期）证券代码为“105280”，证券简称为“湖北 1910”，是 2019

年 3 月 1 日发行的 10 年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41％，每年支付 2 次

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1.705 元。 

十八、2019 年湖北省（黄石市、荆州市、宜昌市、襄阳市、孝

感市、黄冈市、恩施州）棚改专项债券（三期）——2019 年湖北省

政府专项债券（十期）证券代码为“105281”，证券简称为“湖北 1911”，

是 2019 年 3 月 1 日发行的 7 年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37％，每年支

付 1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3.37 元。 

十九、2019 年湖北省（鄂州市、荆门市、咸宁市、仙桃市、潜

江市）棚改专项债券（四期）——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

一期）证券代码为“105282”，证券简称为“湖北 1912”，是 2019 年

3 月 1 日发行的 10 年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41％，每年支付 2 次利

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1.705 元。 



二十、2019 年湖北省（黄石市、荆州市、宜昌市、襄阳市、荆

门市、黄冈市、咸宁市、恩施州、天门市）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二期）

——2019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二期）证券代码为“105283”，

证券简称为“湖北 1913”，是 2019 年 3 月 1 日发行的 5 年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 3.23％，每年支付 1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

利息 3.23 元。 

二十一、2019 年甘肃省政府绿色生态产业发展专项债券（一期）

——2019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九期）证券代码为“105887”，证

券简称为“甘肃 1916”，是 2019 年 8 月 29 日发行的 20 年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 3.64％，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

利息 1.82 元。 

二十二、2019 年甘肃省政府重大水利建设专项债券（一期）—

—2019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十期）证券代码为“105888”，证券

简称为“甘肃 1917”，是 2019 年 8 月 29 日发行的 20 年期债券，票

面利率为 3.64％，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

息 1.82 元。 

二十三、2019年贵州省政府一般债券（八期）证券代码为“105891”，

证券简称为“贵州 1912”，是 2019 年 8 月 29 日发行的 30 年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 3.91％，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

利息 1.955 元。 

二十四、2019年贵州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证券代码为“105892”，

证券简称为“贵州 1913”，是 2019 年 8 月 29 日发行的 30 年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 3.91％，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

利息 1.955 元。 

二十五、2019年吉林省政府一般债券（四期）证券代码为“105900”，

证券简称为“吉林 1917”，是 2019 年 8 月 30 日发行的 10 年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 3.3％，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

息 1.65 元。 

二十六、2019 年吉林省棚改专项债券（七期）——2019 年吉林

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证券代码为“105902”，证券简称为“吉

林 1919”，是 2019年 8月 30日发行的 10年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3％，

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1.65 元。 

二十七、2019 年吉林省市县级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

债券（一期）——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证券代码

为“105903”，证券简称为“吉林 1920”，是 2019 年 8 月 30 日发行

的 10 年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55％，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面

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1.775 元。 

二十八、2019 年吉林省产业园建设项目专项债券（一期）——

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七期）证券代码为“105904”，证券

简称为“吉林 1921”，是 2019 年 8 月 30 日发行的 30 年期债券，票

面利率为 3.91％，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

息 1.955 元。 

二十九、2019 年吉林省城乡公用事业发展项目专项债券（二期）

——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九期）证券代码为“105906”，



证券简称为“吉林 1923”，是 2019 年 8 月 30 日发行的 10 年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 3.55％，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

利息 1.775 元。 

三十、2019 年吉林省城乡公用事业发展项目专项债券（三期）

——2019 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期）证券代码为“105907”，

证券简称为“吉林 1924”，是 2019 年 8 月 30 日发行的 20 年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 4.01％，每年支付 2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

利息 2.005 元。 

三十一、从 2020 年 2 月 2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8 日停办上述附息

式国债、地方政府债的转托管及调帐业务。 

三十二、上述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2 月 28 日，凡于当

日收市后持有上述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项的权利，

2020 年 3 月 2 日除息交易。 

三十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收到发行

人划付的上述债券利息款项后，将其划入各证券商的清算备付金账户，

并由证券商将付息资金及时划入各投资者的资金账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二○年二月十七日 

 

 




